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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









1. 增訂氧乙炔熔接裝置之定義。

2. 增訂道路作業安全防護設施。

3. 增訂局限空間設備檢點及維護方法。

4. 增訂高壓水柱災害預防措施。

5. 增列使用模具加壓成型等機械應設置安全門等安全

裝置。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說明



6. 增訂一般車輛及堆高機修理或附屬裝置之安裝、拆

卸等作業時，應使用安全支柱等安全裝置之規定。

7. 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實務上僅

能採取繩索作業保障工作者安全，增訂得由受過訓

練之人員及設備從事工作。

8. 增訂雇主使勞工於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從事作業

時，應指派屋頂作業主管指揮或監督該作業。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說明



9. 增訂感電災害預防

電氣設備非帶電金屬部分應施行接地。

臨時用電設備，應設置高敏感度、高速型漏電斷路器。

電氣設備及線路之敷設、建造、掃除、檢查、修理或

調整等有導致感電之虞者，應停止送電。

廣告招牌拆掛作業應事先確認作業環境無感電之虞。

10. 增訂呼吸防護措施。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說明



一.增訂氧乙炔熔接裝置之定義，並明定乙炔使用壓力限制、
氧氣背壓過高防止、裝置之導管及管線防護等規定，以
預防火災爆炸災害。（修正條文第十六條之一、第二百
零三條、第二百零九條、第二百十二條）

二.為防止使用道路作業因車輛突入造成勞工被撞之災害，
爰增訂設置交通安全防護設施、訂定安全防護計畫。
（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之二）

三.為防止局限空間造成之災害，爰增訂設備檢點及維護方
法列入危害防止計畫、非作業期間之人員管制措施、強
化作業前與作業期間實施測定及通風換氣之防災設施、
從事缺氧危險作業者應指定缺氧作業主管監督管理等災
害預防措施。（修正條文第二十九條之一、第二十九條
之三至第二十九條之七）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說明2



四.為防止勞工從事高壓水柱作業時，因高壓水柱沖擊
而發生切割災害，爰增訂雇主應訂定安全衛生作業
標準、停止操作時高壓水柱具有立刻停止施放之功
能、設置動力遮斷裝置及提供防止高壓水柱危害之
個人防護具等災害預防措施。（修正條文第六十三
條之一）

五.為防止橡膠加硫成型機等模具合模造成之災害，爰
增列使用模具加壓成型等機械應設置安全門等安全
裝置，以保障工作者安全。（修正條文第八十二條）

六.為強化車輛機械災害預防，爰增訂一般車輛及堆高
機修理或附屬裝置之安裝、拆卸等作業時，應使用
安全支柱等安全裝置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一百十
六條）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說明2



七.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無法設置
工作台，且張掛安全網或使用安全帶亦有困難者，
實務上僅能採取繩索作業保障工作者安全，爰參採
國際標準ISO 22846 系列及歐盟、美國、英國、新
加坡等先進國家之規定，增訂得由受過訓練之人員
以符合ISO22846 系列或與其同等標準之作業規定
及設備從事工作，防止墜落災害之發生。（修正條
文第二百二十五條）

八.為防止勞工於屋頂從事作業因踏穿而發生墜落災害，
增訂雇主使勞工於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從事作業
時，應指派屋頂作業主管指揮或監督該作業。（修
正條文第二百二十七條）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說明2



九.為強化感電災害預防，爰增訂電氣設備非帶電金屬
部分應施行接地；對於建築或工程作業使用之臨時
用電設備，應設置高敏感度、高速型漏電斷路器；
對於電氣設備及線路之敷設、建造、掃除、檢查、
修理或調整等有導致感電之虞者，應停止送電，另
廣告招牌拆掛作業應事先確認作業環境無感電之虞。
（修正條文第二百三十九條之一、第二百四十三條、
第二百六十四條、第二百七十六條）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說明2



雇主使勞工使用呼吸防護具時，應指派專人採取下列呼吸防護措施，作

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

一、危害辨識及暴露評估。

二、防護具之選擇。

三、防護具之使用。

四、防護具之維護及管理。

五、呼吸防護教育訓練。

六、成效評估及改善。

前項呼吸防護措施，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二百人以上者，雇主應依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訂定呼吸防護計畫，並據以執行；於勞工人

數未滿二百人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77-1條
(民國 109 年 01 月 01 日施行)



道路作業安全防護設施













車輛機械災害預防













堆高機作業安全



使用座式操作之配衡型堆高機及側舉型堆高機，應

使擔任駕駛之勞工確實使用駕駛座安全帶。

車輛機械之作業或移動，有撞擊工作者之虞時，應

置管制引導人員。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116條
(民國 108年 04月 30日施行)















感電











綁帆布電擊墜落



工作未確實聯繫調整之災害案

發生經過：

某高科技公司將工廠增置電力容量工程 交付承
攬，雙方主管協調於中午十二時前停電並完成作
業，勞工甲於12時20分再度進入配電盤內作業時
不幸感電死亡。

管理缺失：

1.工作之聯繫未確實，送電前未確定工作已完成。

2.停電送電時間等訊息未及於作業勞工。

3.停電送電未有上鎖上標籤之管理機制。







墜落



一.案情：108年7月17日14時50分許，雇主簡○華所僱勞工
林○權於本市仁武區某工廠從事屋頂修繕作業時，發生
踏穿採光罩墜落至地面致死職業災害，1死0傷。

二.災害原因：勞工林○權從事屋頂修繕作業時，雇主於易
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作業時，未先規劃安全通道，未於
屋架上設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30公分以上之踏板，且
未於下方適當範圍裝設堅固格柵或安全網等防墜設施

三.勞檢處呼籲: 近期全國發生多起屋頂修繕作業時，發生
踏穿採光罩墜落之重大職業災害，呼籲雇主應檢視勞動
場所的作業環境等安全衛生狀況，相關防護設備及措施
應符合職業安全法令規定。

近期全國發生多起屋頂修繕作業時，踏穿採光罩墜
落之重大職業災害，呼籲雇主應檢視勞動場所的安
全衛生狀況，相關防護設備。

108-07-22 | 營造業科



雇主對勞工於以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

塑膠等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及雨遮，或於以礦纖

板、石膏板等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夾層天花板從事作

業時，為防止勞工踏穿墜落，應採取防墜設施。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7條











熱危害





雇主保護勞工身心健康之責任
(職安法第6條第2項)

促發肌肉
骨骼疾病
預防

促發過勞
預防

職場暴力
預防

急救、休
息或其他
保護身心
健康事項

職業病預防與身心健康規劃/措施






